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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7    证券简称：象屿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58 号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176,410,25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价格：9.7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719,999,996元 

（4）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45,274,995.36元，募集资金金额为

1,674,725,000.64元。 

2、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募集资金（元） 

限售期 

（月） 

1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52,923,077  516,000,000.75 3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914,461  515,915,994.75  12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779,487  202,599,998.25  12 

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658,666  172,171,993.50  12 

5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42,338  172,012,795.50  12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492,227  141,299,213.25  12 

合  计 176,410,256  1,719,999,996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11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参与认购的6位投资者中，除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之外其他5位投资者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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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1月10

日；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

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以上预计上市流通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象屿股份”）2014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4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4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议案。 

3、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获得厦门国资委批准同

意。 

4、2014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5、2014 年 9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6、2014 年 10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30 号

文《关于核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公司本次发

行。 

7、2014 年 11 月 4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

字(2014)第 350ZA0221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 1,719,999,996 元已汇入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象屿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8、2014 年 11 月 5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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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验资，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4)第 350ZA023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止，象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6,410,256 股，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719,999,99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5,274,995.36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4,725,000.64 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人

民币 176,410,256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498,314,744.64 元。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76,410,256股。 

3、发行证券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9.75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确定的5.69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

5.69元/股）的发行底价的171.35%；相当于发行首日（2014年10月30日）前20个

交易日均价10.17元/股的95.87%；相当于发行首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11.65元/

股的83.69%。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719,999,996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45,274,995.36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674,725,000.64 元 

8、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 

9、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1）2014 年 11 月 4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

验字（2014）第 350ZA0221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 1,719,999,996 元已汇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象屿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2）2014 年 11 月 5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4)第 350ZA023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止，象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6,410,256 股，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719,999,99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5,274,995.36 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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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4,725,000.64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76,410,256.00 元，余额人民币 1,498,314,744.64 元转入资本公积。截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36,250,256.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

本）人民币 1,036,250,256.00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11月10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兴业证券作为象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全程参

与了本次发行工作，兴业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

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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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审核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176,410,256股，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且未超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规模上限（即不超过302,284,700股）。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数量的确定原则，本次发行

的价格确定为9.75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募集资金（元） 

限售期 

（月） 

1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52,923,077  516,000,000.75 3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914,461  515,915,994.75  12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779,487  202,599,998.25  12 

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658,666  172,171,993.50  12 

5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42,338  172,012,795.50  12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492,227  141,299,213.25  12 

合  计 176,410,256  1,719,999,996  

（二）发行对象情况 

1、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97313 亿元 

住    所：厦门现代物流园区象屿路 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E栋 11层 

法定代表人：王龙雏 

经营范围：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对投资企业的国有

资产行使出资者权利，对经授权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行使股

东权利；3、按照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出让、兼并、收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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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行资产重组，优化资本配置，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事产权交

易代理业务；4、按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设立财务公司、租赁公司；5、

从事实业投资；6、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土地综合开发及其使用权

转让；7、商贸信息咨询服务、展览、会务、房地产租赁服务；8、电子

商务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建设；9、批发黄金、白银及制品。（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69 号 2 幢 4 层 4021 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 亿元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36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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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住    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 11 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

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6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B815 房 

法定代表人：王兆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1、象屿集团与象屿股份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象屿集团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次履行承诺认购。偶发性和经常性披露最

近一年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最近一年，象屿股份与象屿集团及其相关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1）

2013 年度、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详见 2013 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临 2013-010

号《关于 2013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和 2014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临

2014-015 号《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2013 年度、2014 年度向

控股股东象屿集团借款的关联交易，详见 2013 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临 2013-011

号《关于 2013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

临 2014-016 号《关于 2014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 201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临 2014-056 号《关于调整 2014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



8 

 

易公告》；3）向控股股东出租写字楼的关联交易，详见 2013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

临 2013-023 号《关于向控股股东出租写字楼的关联交易公告》。4)其他偶发性的

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 

以上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网网站 www.sse.com.cn。除以上关联交易之外，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未来关联交易安排如下： 

除每年度向控股股东象屿集团借款以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外，尚未有其他

关联交易安排。 

2、其他发行对象与象屿股份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除象屿集团外，其他所有发行对象与象屿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其他关

联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限售情

况（股） 

限售期截

止日 

1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4.46%  554,243,456  75,000,000 413,574,000  2014-7-14 

2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16%  27,149,726  - - - 

3 
厦门象屿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1%  16,426,000  - 16,426,000  2014-7-14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兴

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1%  12,101,297  - - -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盛

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0%  5,999,980  - - - 

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大盘量

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4,753,232  - - - 

7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3,525,736  - -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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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工商银行－浦

银安盛价值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2,939,864  - -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783,857  - - -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新趋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32%  2,715,236  - - - 

注： 

1、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厦门象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公司限售股份4.3亿股由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和象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限

售期已于2014年7月15日届满，但尚未办理解禁。 

3、2014年7月14日，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和象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愿对持有的于

2014年7月15日限售期届满的4.3亿股股份延长限售期限24个月，即在2016年7月15日前不转

让该股份。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截止 201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股） 

股份限售

情况（股） 

预计限售

期截止日 

1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58.59% 607,166,533 75,000,000 

413,574,000 2014-07-14 

52,923,077 2017-11-9 

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财通基金-富春 10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7% 32,815,170 - - - 

3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62% 27,149,726 - - - 

4 

财通基金-民生银行-

富春１１６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94% 20,099,291 - - - 

5 

安信基金-光大银行-

安信基金-云帆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0% 17,658,666 - - - 

6 
申万菱信基金-民生银

行-申万菱信创盈定增
其他 1.70% 17,642,338 - - - 



10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 

7 
厦门象屿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59% 16,426,000 - 16,426,000 2014-07-14 

8 

前海开源基金-光大银

行-前海开源-光大银

行-定增 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40% 14,492,227 - - - 

9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

行-申万菱信资产-华

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其他 1.34% 13,852,991 - - - 

10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工商银行-中融信托-

中融-瑞林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7% 6,926,496 - - -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859,840,000 股，控股股东为象屿集团。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象屿集团持有公司 554,243,456 股股票，通过象屿建设

持有发行人股份 16,426,000 股，合计持有发行人总股本的 66.37%。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76,410,256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1,036,250,256 股，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607,166,533 股，通过象屿建设

持有发行人股份 16,426,000 股，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 623,592,533 股，占发行人

总股本的 60.18%，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保持控股地位。因此，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30,000,000 50.01% 606,410,256 58.5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840,000 49.99% 429,840,000 41.48% 

三、股份总额 859,840,000 100.00% 1,036,250,25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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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的财务风

险和资金压力将得到降低。本次发行将降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减少本公司的

财务费用。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大量增加负债，以及使公司负债比例过低、

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大宗商品采购供应、综合物流服务、物流平台（园区）

开发运营三大主营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募投项目将提高发行人农产品

供应链业务占比，进一步提升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各项业务实力和盈利能力。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

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

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新的关联交易。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造成影

响。 

2、本次发行前，经核查象屿股份与控股股东象屿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不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同业竞争造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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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兰荣 

保荐代表人： 余小群、徐长银 

项目协办人： 张俊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联系电话： 0591-38507870 

传真： 0591-38507875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玲 

经办律师： 张明远、姜翼凤 

办公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

东楼 20F 

联系电话： 010-5878 5324 

传真： 010-5878 5566 

审计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维、张凌雯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珍珠湾软件园 创新大厦 A 区 12-15

层 

联系电话： 0592-2528435 

传真： 0592-2217555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配售对象合规性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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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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